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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9� � � � � �证券简称：ST太重 公告编号： 2026-020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26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山西

证监局、山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26年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年报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周

五） 14: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和可

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王省林先生、财务总监段志红先生、董事会秘书赵晓

强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0755� � � � � � � � � �证券简称：山西高速 公告编号：2026-18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26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年报业绩说明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

山西证监局、山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26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年报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年报业绩说明会活动将于2026年5月22日 （周五）14:00一17:00采用

网络远程的方式进行。

二、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

三、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

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

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93� � � �证券简称：京能热力 公告编号：2026-027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缴税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依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以往年度涉

税事项开展自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税收自查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需补转2023年至2025年增值税进项税额，补缴增值税及附加税费319.92万元，并缴

纳相应滞纳金54.75万元，合计374.67万元。

二、补缴税款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完毕，不涉及税务行政处罚。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定，上述补缴税款

及滞纳金事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追溯调整。 公司补缴上述税款及滞纳金将计

入公司2026年当期损益， 对公司202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具体影响金额最终以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数据为准。

本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277� � � �证券简称：友阿股份 编号：2026-024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已于2026年4月30日

披露，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将于2026年5月26日（星期

二）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办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兼总裁胡硕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龙桂元女士、董事兼

董事会秘书陈学文先生、独立董事杨迪航先生。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公司拟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5

日（星期一）14:00前访问 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

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497� � � � � �证券简称：驰宏锌锗 公告编号：临2026-025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7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5 － 2026/5/26 2026/5/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2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040,380,48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52,826,633.81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5 － 2026/5/26 2026/5/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二）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铜业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三）扣税说明

1.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

规定：

（1）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的

现金红利为每股0.07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

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

①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

②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63元。如果QFII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3.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对于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相关规定，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

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10%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

报，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63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

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自行或

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0.0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财务部（资本运营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874一8966698

特此公告。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587� � � � � � � �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26-039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3）；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吴涵渠先生主持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9楼公司会议

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0人，代表223,916,1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4.211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人，代表股份213,988,9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94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8人，代表股份9,927,

1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6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5人，代表股份66,099,

7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99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

份56,172,5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2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8人，

代表股份9,927,1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67%。

2、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含视频网络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广

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丛启路律师、江曼妮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756,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6%；

反对1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2%；弃权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939,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81%；反对1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41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2、《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758,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5%；

反对1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2%；弃权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941,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3%；反对1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38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755,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3%；

反对16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5%；弃权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939,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72%；反对16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42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4、《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778,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5%；

反对1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3%；弃权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961,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5%；反对1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077%；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5、《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291,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18%；

反对1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7%；弃权2,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3,881,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3%；反对1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911%；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本议案属于利益相关的事项，关联股东吴涵渠先生、赵旭峰先生、杨四化先生回避表

决。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也不计入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6、《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745,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16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928,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1%；反对16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513%；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7、《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773,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4%；

反对1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3%；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957,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7%；反对1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077%；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8、《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772,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7%；

反对1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弃权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955,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3%；反对1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07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9、《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773,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4%；

反对13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957,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4%；反对13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08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10、《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制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749,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6%；

反对15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3%；弃权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933,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0%；反对15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415%；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11、《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779,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2%；

反对1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6%；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963,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39%；反对1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985%；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12、《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774,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7%；

反对13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0%；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958,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6%；反对13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068%；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丛启路律师、江曼妮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

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

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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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0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0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号中国船舶大厦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0日

至2026年6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 √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

4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5 《关于调增公司所属企业2026年度拟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6 《关于制定〈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薪酬发放情况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

8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9 《关于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

本次股东会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已

于2026年4月30日刊登在本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至议案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50 中国船舶 2026/6/3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其代表人或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合法的、加盖法人印章或由法定代表人

签名的书面委托书原件进行登记。

2、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

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附件）、委托人持股凭证。

3、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记结算业

务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股

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 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所涉公司股票的投票权，可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的名义为投

资者行使。

4、 根据《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沪港通业务实施办

法》《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沪股通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实施指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定，投资者参与沪股通业务所涉公司股票，由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 投资者参与沪股通业务所涉公司股票的投票权，可由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名义为投资者行使。

（二）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

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议”字样。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号15A层

邮编：200120

电话：021-68860618

传真：021-68861999

联系人：张东波

（四）登记时间：2026年6月8日、6月9日，每日的9:30一11:30、13:30一17:00。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会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交通费用。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4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5 《关于调增公司所属企业2026年度拟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6

《关于制定〈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7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薪酬发放情况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8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9 《关于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0545�证券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2026－043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鼓楼区水西门大街509号26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郭彦君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18人， 代表股份191,961,86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52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145,324,13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2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7人，代表股份46,637,7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6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7人， 代表股份46,637,72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26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7人，代表股份46,637,7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60%。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列席）了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方式为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474,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35%；反对3,075,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22%； 弃权411,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50,8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234%； 反对3,075,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49%；弃权4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17%。

本议案表决通过。

2、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696,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90%；反对2,870,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55%； 弃权394,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72,4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986%； 反对2,87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553%；弃权39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1%。

本议案表决通过。

3、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17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66%；反对3,40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17%； 弃权38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49,5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774%； 反对3,40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24%；弃权3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02%。

本议案表决通过。

4、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金浦集团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36,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928%；反对2,894,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55%；弃权60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36,5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928%； 反对2,894,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55%；弃权60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17%。

本议案表决通过。

5、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678,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98%；反对2,892,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70%； 弃权390,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54,8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608%； 反对2,89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27%；弃权39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64%。

本议案表决通过。

6、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503,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83%；反对3,07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02%；弃权38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79,1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841%； 反对3,07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63%；弃权38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96%。

本议案表决通过。

7、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246,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46%；反对3,097,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34%；弃权6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922,4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337%； 反对3,09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08%；弃权6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5%。

本议案表决通过。

8、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450,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07%；反对2,90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3%；弃权60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26,1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705%； 反对2,90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86%；弃权60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09%。

本议案表决通过。

9、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443,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70%；反对2,92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46%；弃权59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19,0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553%； 反对2,92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52%；弃权59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96%。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远彬、徐静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

3、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列席贵公司于2026

年5月18日在南京市鼓楼区水西门大街509号金浦东悦时代广场A栋26楼会议室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

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贵公司已向本所承诺：贵公司向本所律师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

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

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的要求，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

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 而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或用途。 本所同意，贵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

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

（一）会议通知及公告

贵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贵公司已于2026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zse.cn/）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

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办法、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采取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已在上述股

东会通知中对网络投票的投票代码、投票方式等有关事项做出明确说明。

（二）会议召开与通知事项的相符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其他相关事项与股东会通知所告知的内

容一致；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向股东提供网络

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的实际时间和方式与股东会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 贵公司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418名， 代表股份数191,961,

860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19.4523%。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名，代表股份数145,

324,1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726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17名，代表股份数46,637,729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7260%。 上述参加会议的股东中，中小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

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417名，代表股份数46,

637,7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260%。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贵公司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外，贵公司部分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

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其资格为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董事会的公告，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会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会议事日程

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会现场投票按《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网络投

票按《公司章程》《股东会规则》的规定进行表决并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获得了网络投票结果。

2、贵公司股东代表和本所律师共同对本次股东会表决进行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3、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188,474,960股同意，3,075,700股反对，411,2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43,150,829股同意，3,075,700股反对，411,2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234%。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188,696,560股同意，2,870,700股反对，394,6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43,372,429股同意，2,870,700股反对，394,6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986%。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188,173,660股同意，3,401,000股反对，387,2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42,849,529股同意，3,401,000股反对，387,2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774%。

（4）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43,136,529股同意，2,894,100股反对，607,1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928%。

股东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43,136,529股同意，2,894,100股反对，607,1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928%。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188,678,960股同意，2,892,800股反对，390,1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9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43,354,829股同意，2,892,800股反对，390,1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608%。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188,503,260股同意，3,071,700股反对，386,9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8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43,179,129股同意，3,071,700股反对，386,9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841%。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188,246,560股同意，3,097,100股反对，618,2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42,922,429股同意，3,097,100股反对，618,2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337%。

（8）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效期的议

案》

表决情况：188,450,260股同意，2,904,900股反对，606,7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43,126,129股同意，2,904,900股反对，606,7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705%。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188,443,160股同意，2,926,600股反对，592,1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43,119,029股同意，2,926,600股反对，592,1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553%。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审议议案与本次股东会的通知相符，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徐旭青_____________� � � � � � �经办律师：潘远彬_____________

徐 静_____________


